
雲林縣教育財團法人管理監督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九條

第三項第六款、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至第四項、第二十

五條第五項、第四十八條第八項、第

四十九條第四項、第五十條第二項、

第六十一條第二項及第六十三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育財團法人（以

下簡稱教育法人），指符合本法第二

條規定，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且捐助章程規定主要

業務係以從事符合本府主管業務之公

益性教育事務為目的之財團法人，主

要業務或受益範圍僅及於雲林縣行政

區域。 

前項主要業務範圍包括學校教育

事務、幼兒教育事務、特殊教育事務、

終身教育事務及體育保健教育事務，

但不包括依私立學校法設立之學校財

團法人。 

一、第一項揭示本辦法規範對象限於捐

助章程主要業務以公益性教育事務

為目的，且主要業務或受益範圍僅

及於雲林縣行政區域之財團法人，

與雲林縣文化藝術財團法人設立許

可及監督自治條例、雲林縣社會福

利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辦法及

雲林縣政府審查宗教財團法人設立

許可及監督要點等本府其他法規

範，以資區隔。 

二、第二項定明主要業務範圍；另因私

立學校法已針對依私立學校法設立

之學校財團法人有詳細規定，爰排

除之。 

第三條  教育法人設立時，其捐助財產

之現金最低總額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一、依據本法第九條規定訂定之。 

二、按財團法人原則上係以捐助財產之

孳息及設立後所接受之捐贈辦理各

項設立目的業務，故其設立時之捐

助財產，應在一定金額以上，始能

確保其設立目的之達成。另考量教

育法人之業務性質及其設立目的之

達成，並參考鄰近之彰化縣、嘉義

市、南投縣及其他縣（市）政府多

規定設立基金之現金最低總額為一

千萬元，爰明定教育法人申請設立

時捐助財產之現金最低總額為新臺

幣一千萬元。 



第四條  申請教育法人設立許可，應檢

具下列文件一式三份，向本府提出： 

一、本法第十條第一項文件。 

二、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應於董事

名冊及監察人名冊上載明是否符

合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與公務員

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以及

其董事及監察人應於願任同意書

上聲明是否符合本法第四十二條

規定。 

三、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者，應於董

事名冊及監察人名冊上載明是否

符合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與公務

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三規定；以

及其董事及監察人應於願任同意

書上聲明是否符合本法第四十二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十一條及

第五十四條規定。 

四、選任第一屆董事、董事長及監察

人之證明文件。 

五、主事務所使用證明文件，包含建

物使用同意書及建物所有權狀。 

一、依據本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二、明定申請財團法人設立許可應檢附

之文件，俾利本府審查： 

(一) 第一款為本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

文件。 

(二) 為利審核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

事及監察人是否符合本法第四十一

條一定親屬關係限制或一定比例董

事具有與設立目的相關之專長或工

作經驗規定、第四十二條董事及監

察人消極資格與公務員服務法第十

四條之三公務員兼職許可規定，以

避免財團法人受家族操控，監察人

無法超然獨立行使職權，或不具一

定專業能力，或違反公務員兼職規

定，致影響財團法人之正常運作，

爰為第二款規定。 

(三) 依本法第六十二條準用民間捐助之

財團法人之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需符合本法第

四十一條一定親屬關係限制或一定

比例董事具有與設立目的相關之專

長或工作經驗規定、第四十二條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及第五十一條董事

及監察人消極資格、第五十四條近

親交易禁止規定，以避免財團法人

受家族操控，監察人無法超然獨立

行使職權，或不具一定專業能力，

或違反公務員兼職規定，致影響財

團法人之正常運作，爰為第三款規

定。 

(四) 為利本府審查第一屆董事、董事長

及監察人之選任是否合於本法相關

規定，爰於第四款規定教育法人申

請設立許可時，應提供選任第一屆

董事、董事長及監察人之證明文件。 

(五) 為確認財團法人之主事務所具有合

法使用權源，以利本府監督管理，



爰第五款規定申請教育法人設立許

可應檢具主事務所使用證明文件。 

第五條  教育法人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

項第六款規定辦理其他投資之安全可

靠原則、可投資項目及額度，準用全

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本於安全可靠之原

則所為其他有助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

目及額度之規定。 

一、依據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規

定訂定之。 

二、教育法人之財產除保值外，並得為

適當投資，以兼顧財產運用之靈活

性，俾維持其辦理各項公益事業之

財力。另鑑於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

本於安全可靠之原則所為其他有助

於增加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所規

範內容，利於本辦法之教育法人健

全發展，以確實達成鼓勵財團法人

積極從事社會公益，進而增進民眾

福祉之目標，爰準用之。 

第六條  教育法人對個別團體、法人或

個人於每年度所為獎助或捐贈之一定

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一、依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二、考量教育法人之業務性質及其設立

目的之達成，並避免於落實獎助或

捐贈之普遍性原則時限制過嚴，參

考鄰近之苗栗縣、臺中市，乃至臺

北市多規定一定金額為一百萬元，

爰明定教育法人對個別團體、法人

或個人於每年度所為獎助或捐贈之

一定金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 

第七條  教育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

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或當年度收

入總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應

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府備

查；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應依本府之指導，訂定誠信經

營規範。 

一、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二、為健全財團法人之內部控制、稽核

制度及會計制度，防止發生逃漏稅

或其他弊端，參酌「上市上櫃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之精神，並參考鄰

近之苗栗縣、新竹市、新竹縣多規

定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

臺幣三千萬元以上或當年度收入總

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爰明定

符合前述規定金額之教育法人應建

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本府備

查；其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並應依本府之指導，訂定誠信



經營規範。 

第八條  前條誠信經營規範之指導原

則，準用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誠信經

營規範指導原則之規定。 

一、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二、為達成第七條規範目的，建立誠信

經營之法人文化及健全發展，並鑑

於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

範指導原則所規範對象及其業務性

質有助於本辦法之教育法人建立良

好法人運作之參考架構，爰準用之。 

第九條  教育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規範，除本府另有規定外，準用

全國性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

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一、依據本法第二十四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之。 

二、為強化管理，有效監督本辦法之教

育法人，使其於會計處理及財務報

告編制時有所依循，並審酌全國性

教育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所規範內容有助於本辦法

目的之達成，爰準用之。 

第十條  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

之教育法人應送本府備查之工作計

畫、經費預算、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

之格式、項目、編製方式、應記載事

項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全國性教

育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報

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之規定。 

一、依據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規定訂

定之。 

二、為避免教育法人送備查之財務報表

等資料過於簡略，且考量全國性教

育財團法人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工作

報告及財務報表編製辦法之規範內

容，有助於本府落實監督及資訊公

開，爰準用之。 

第十一條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董事及

監察人，除由公務員兼任，隨本職異

動不受任期限制者外，其連任以二次

為限。 

前項所定董事及監察人，於本辦

法生效日仍在任者，該任期視為其第

一次任期。 

一、依據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八項及第四

十九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二、避免政府捐助教育法人董事及監察

人長期由同人任職，爰參考行政院

遴聘派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監

察人作業辦法第六條規定，爰第一

項規定擔任政府捐助教育法人董事

或監察人之連任次數。 

三、有關本辦法生效日仍在任由公務員

兼任之董事及監察人，為明確任期

計算時點，參考政府捐助之全國性

營建財團法人董事及監察人連任次

數規定第三點規定，爰第二項明定



該任期視為其第一次任期。 

第十二條  符合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

定之教育法人，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

法人推薦代表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比

例，應各依每次改選時，原捐助或捐

贈公法人所捐助及捐贈基金之合計

數，占該教育法人基金總額之比率，

其非整數時，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且其人數各不得少於一人。 

前項公法人代表人選之推薦方

式，應於任期屆滿四個月前至二個月

前之期間內，檢附推薦理由、推薦代

表之同意書、被推薦者之簡歷及學經

歷證明文件，函報本府遴聘之。 

前項推薦理由，應註明被推薦者

所屬下列類別： 

一、原捐助或捐贈公法人有關業務人

員。 

二、對捐助目的富有研究之專家、學

者。 

三、社會公正人士。 

一、依據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基金，全部

或一部係由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捐

助或捐贈者，具有相當公益性質，

宜有一定比例之董事由原捐助或捐

贈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為規範其

推薦代表擔任財團法人董事或監察

人之適當比例，並明確推薦人數無

法整除時之計算方式，爰參考本法

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與文化部

「政府捐助之全國性文化事務財團

法人由原捐助或捐贈之依法律設立

之公法人推薦擔任董事及監察人之

一定比例及推薦方式」，第一項明定

符合本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之教

育法人，由原捐助或捐贈之公法人

推薦代表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比

例。 

三、為明確公法人代表人選推薦擔任董

事及監察人之方式，並設一定作業

程序及應繳交文件，俾利本府審

查，參考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農業

財團法人董事或監察人之一定比例

及推薦方式準則第四條規定原捐助

或捐贈之公法人推薦代表擔任董事

及監察人之方式，爰第二項規定推

薦程序及繳交文件，第三項規定被

推薦者身分。 

第十三條  政府捐助教育法人應依本法

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於每年結束後五個

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

報表，併同投資等績效報告，提報董

事會通過後，報本府備查。 

一、依據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二、為符合本法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加強監督之立法意旨，並考量實務

運作現況，爰明定政府捐助法人應

於每年四月三十日以前向本府提報

前一年度整體業務、財務及投資等

事項之執行績效報告，以利本府強



化管理及監督。 

三、至財產管理與運用方法、投資之項

目與程序部分，依本法第十九條至

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預決算之編

審部分，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五

十五條及相關規定編製；核轉部

分，本辦法不另行規定，併此敘明。 

第十四條  政府捐助教育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職費之

支給，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軍公教

人員兼職費支給表辦理；董事、監察

人非為軍公教人員者，其兼職費之支

給，得比照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規

定辦理。前述兼職費支給基準，應經

董事會決議後，報本府核准；其變更

時，亦同。 

本辦法所稱薪資，指政府捐助教

育法人之董事長、經理人及其他從業

人員，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

資、薪金及按計件、計時、計日、計

月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 

前項薪資支給，其支給項目、對

象、數額（或上限）及其他條件之基

準如下： 

一、董事長、負責人或經理人：應衡

酌設置性質、規模、人員屬性、

民間薪資水準及專業人才市場供

需等因素，在不超過本府職務比

照簡任第十職等一級單位主管及

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待遇範圍內，

訂定薪資基準。 

二、專任顧問或研究、技術及其他專

業從業人員：應衡酌專業性、產

業別、責任輕重及羅致困難程度

等因素，在不超過本府職務比照

薦任第九職等一級單位副主管及

一、依據本法第六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二、為監督並確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之正常運作及健全發展，本法第六

十一條第二項授權本府得訂定監督

規定： 

(一)董事、監察人之兼職費部分，因其

非提供勞務之對價，不論其職業

別，可在合理額度內支領，並參考

教育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

督辦法第七條規定，爰第一項規範

董事、監察人兼職費支給標準及程

序。 

(二)董事長與其他從業人員之薪資部分 

1.避免薪資認定適用上產生疑義，參

考教育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監督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薪資定義，

爰於第二項明定「薪資」之定義。 

2.為建立合理薪資支給標準，促進其

健全發展，以免有所失衡，符合本

法第五十三條立法目的，並利本府

監督管理，薪資支給參考教育部主

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督辦法第

八條第三項規定，爰於第三項明定

政府捐助法人之董事長與其他從業

人員之薪資支給基準及衡酌因素。 

(三)考量獎金之給與不宜寬濫，並參酌

教育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監

督辦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爰於第

四項明定獎金支給項目、基準及個

人給與之上限。 



所屬一級機關副首長待遇範圍

內，訂定薪資基準。 

三、其他從業人員：除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應在本府或所屬機關（構）

相當層級員工之支給項目及基準

範圍內，訂定薪資基準。 

政府捐助教育法人之獎金支給項

目、基準及個人給與之上限，除法律

另有規定，或有特殊情形，經董事會

決議，報本府核准者外，不得超過本

府及所屬機關（構）相當層級員工之

獎金支給項目、基準及個人給與之上

限。 

政府捐助教育法人應定期檢討各

項給與支給基準合理性，向董事會提

出報告，並經董事會決議後，報本府

備查。政府捐助教育法人現行各項給

與支給基準，與本辦法規定不符者，

應配合會計年度或新僱用契約修正

之。 

(四)為使本條各項給與支給基準具有合

理性，參考教育部主管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並

兼顧實務運作彈性不明定「定期」

之範圍，爰第五項明定政府捐助教

育法人應定期檢討，經董事會決議

後，報本府備查；另政府捐助教育

法人現行各項給與支給基準，與本

辦法規定不符者，應配合修正。 

第十五條  政府捐助教育法人之董事、

監察人應依本法與其授權訂定之法

規、捐助章程、董事會決議事項及本

府之監督命令執行職務。 

鑑於各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公共任務

互異，容有訂定個別監督規定之需要，

茲為使政府捐助法人之董事、監察人執

行職務有所依循，參照教育部主管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監督辦法第十條第二項

規定，爰明定政府捐助法人之董事、監

察人執行職務應依本法與本法授權訂定

之法規命令、捐助章程、董事會決議事

項及本府之監督命令（具體及個別性質

之命令）辦理。 

第十六條  符合本法第六十三條民間捐

助之教育法人其監督規定比照本辦法

政府捐助之教育法人監督規定。 

一、依據本法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二、部分性質特殊之民間捐助之教育法

人，有加強監督之必要，就本法第

六十三條第三項所定監督事項，爰

比照本辦法政府捐助教育法人監督

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得由 為詳細規範本辦法所需書表格式，爰規



本府另定之。 定授權條款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中央

主管機關相關法令辦理。 

因財團法人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法令，皆應依相關法令配合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施行日期。 

 


